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文件

首都师大管院发〔2021〕1号
管理学院2020级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分流方案
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和《公共管理专业类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一年级实行大类培养。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在学院统筹安排下，综合考虑学生个人意向、专业发展需求等因素进行专业分流，现安排如下：

一、参与分流对象

2020级公共管理类专业所有学生。
二、参与分流专业

公共管理专业类学生可以选择分流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或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就读。
三、参与分流人数
（一）2020级公共管理类学生共计44人。
（二）根据2013-2017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和2017年-2020年的毕业人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接收学生的人数为参与分流学生总数的46.2%；总计20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接收的学生人数为参与分流学生总数的53.8%，总计24人。
四、分流办法

   （一）学生自由选报专业。根据疫情期间实际情况，采取线上报名、考核等方式分流。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或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不能同时申报两个专业。

   （二）专业考核录取。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分别成立专业分流考核小组，对学生的申请进行考核，确定录取名单。

   （三）录取办法。1.两个专业按照所公布的人数录取学生；2.申请学生未超过录取人数的专业，所有申请学生自动录取；3.申请学生超过录取人数的专业，以申请学生第一学期所有课程成绩的平均分为录取依据，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录取额满后，其余学生自动进入另一个专业。
五、组织领导
   （一）学院成立专业分流领导小组。为保证本次专业分流工作的顺利进行，学院成立公共管理专业类学生分流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学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班主任组成。

组长：吕拉昌、纪高峰；副组长：谢新水

成员：胡术恒、刘亚娜、龙玉其、白艳萍、张建林、王洁、廖娟、程世勇
 （二）各专业成立专业考核小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负责人为考核小组组长，成员包括各党支部书记和另外3名专业教师。

 六、时间安排

    （一）3月23日-3月30日，专业负责人和班主任做好专业分流宣传；学生咨询、酝酿、确定专业兴趣，认真填写专业分流申请表；

（二）3月31日前，学生在线递交《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类专业分流申请表》。申请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同学，申请表发给廖娟老师；申请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生，申请表交给程世勇老师。
   （三）4月1日-4月2日，两个专业协调录取，并将录取结果报李毅坤老师。
（四）4月3日-5日，学院确定并公示专业分流名单。
 七、其他事项

    （一）专业分流完成后至本学期末的所有教学安排、班级管理等活动，仍按现有班级进行；

    （二）从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学生按照分流后的新专业及其培养方案开展教学活动；
（三）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小组协调各专业考核小组处理。
 附件：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类专业分流申请表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2021年3月23日
附件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类专业分流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申请分流专业

（请在相应的专业划  ○  ）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联系电话（手机）
	
	生源所在地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接收专业意见


	               专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批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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